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资本构成信息披露

以下信息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资本监管

配套政策文件的通知》附件 2《关于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信息

披露的监管要求》的规定披露。本集团资本充足率及相关数

据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为基础进行计算。

附表 1：资本构成披露表（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核心一级资本： 数额

1 实收资本 20,075

2 留存收益 16,841

2a 盈余公积 2,425

2b 一般风险准备 9,706

2c 未分配利润 4,710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14,182

3a 资本公积 14,182

3b 其他 -

4
过渡期内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数额（仅适用于非股份公司，股份制

公司的银行填 0 即可）
-

5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626

6 监管调整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51,724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7 审慎估值调整

8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971

9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延税负债） 670

10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

11 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现金流套期形成的储备 -

12 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

13 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 -

14 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益 -

15 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扣除递延税项负债） -

16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普通股 -

17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核心一级资本 -

1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

额
-

1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

额
-

20 抵押贷款服务权 -

21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应扣除金额 -

22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依赖 -



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的未扣除部分超过核心一级资本

15%的应扣除金额

23 其中：应在对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扣除的金额 -

24 其中：抵押贷款服务权应扣除的金额 不适用

25
其中：应在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扣除的

金额
-

2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投资 -

26b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缺口 -

26c 其他应在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

27 应从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

28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1,641

29 核心一级资本 50,083

其他一级资本：

30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9,633

31 其中：权益部分 9,633

32 其中：负债部分 -

33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工具 -

3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83

35 其中：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部分 -

36 监管调整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9,716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37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其他一级资本 -

38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其他一级资本 -

3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应扣除部分 -

40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 -

41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一级资本投资 -

41b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一级资本缺口 -

41c 其他应在其他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

42 应从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

43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

44 其他一级资本 9,716

45 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 59,799

二级资本：

46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10,000

47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

48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65

49 其中：过渡期结束后不可计入的部分 -

50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6,588

51 监管调整前的二级资本 16,753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

52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的二级资本 -

53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二级资本 -

54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应扣除部分 -

5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

5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资本投资 -

56b 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资本缺口 -

56c 其他应在二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

57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

58 二级资本 16,753

59 总资本（一级资本+二级资本） 76,552

60 总风险加权资产 575,597



资本充足率和储备资本要求

6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70%

62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39%

63 资本充足率 13.30%

64 机构特定的资本要求 -

65 其中：储备资本要求 -

66 其中：逆周期资本要求 -

67 其中：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

68 满足缓冲区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

国内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6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0%

70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0%

71 资本充足率 10.50%

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72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部分 -

73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部分 -

74 抵押贷款服务权（扣除递延税负债） 不适用

75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扣除递延税负债） 5,773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76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19,086

77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10,039

78 内部评级法下，实际计提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不适用

79 内部评级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不适用

符合退出安排的资本工具

80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

81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

82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

83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

84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

85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

附表 2：有关科目展开说明表（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资产负债表 代码

商誉 971 a

无形资产 1,575 b

其中：土地使用权 905 c

递延税所得税负债 -

其中：与商誉相关的递延税项负债 - d

其中：与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相

关的递延税负债
- e

实收资本 20,075

其中：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20,075 f

其中：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 g

资本公积 14,662

其中：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14,182 h



其中：可用于参与计算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480

盈余公积 2,425 i

一般风险准备 9,706 j

未分配利润 4,710 k

少数股东权益 1,169

其中：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626 l

其中：不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543

其他权益工具—优先股 9,633

其中：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工具及其溢价 9,633 m

已发行债券 96,844

其中：可计入二级资本的工具及其溢价 10,000 n

附表 3：附表 2 披露的所有项目与资本构成披露表中的项目对应关系

表（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序号 数额 代码

1 实收资本 20,075 f

2a 盈余公积 2,425 i

2b 一般风险准备 9,706 j

2c 未分配利润 4,710 k

3a 资本公积 14,182 h

4
过渡期内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数额（仅适用于非股份

公司，股份制公司的银行填 0即可）
-

5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626 l

6 监管调整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51,724 f+i+j+k+h+l

7 审慎估值调整 -

8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971 a-d

9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延税负债） 670 b-c-e

30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9,633 m

46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10,000 n

附表 4：资本工具主要特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 发行机构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标识码 1216 1820053 4617

3 适用法律 中国香港法律 中国法律 中国香港法律

监管处理



4

其中：适用《商业

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

行）》过渡期规则

5

其中：适用《商业

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

行）》过渡期结束后规

则

核心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6
其中：适用法人/

集团层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7 工具类型 普通股 二级资本债券 优先股

8

可计入监管资本的数

额（单位为百万，最近

一期报告日）

人民币 7,421

（含国有股份转持 345）注 1 人民币 10,000 美元 1,395

9 工具面值（单位：百万）
人民币 3,795

（含国有股份转持 345）注 1 人民币 10,000 美元 1,395

10 会计处理 股本及资本公积 已发行债券 其他权益工具

11 初始发行日 2017-7-19 2018-9-26 2018-11-21

12
是否存在期限（存在期

限或永续）
永续 存在期限 永续

13 其中：原到期日 不适用 2028-9-26 不适用

14
发行人赎回（须经监管

审批）
否 是 是

15

其中：赎回日期

（或有时间赎回日期）

及额度

无
2023-9-26

人民币 10,000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五年

后或在有关监管机构（包

括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所认可的情况下，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并符合相关要

求，本行有权赎回全部或

部分本次境外优先股

16
其中：后续赎回日

期（如果有）
无 无 无

分红或派息

17
其中：固定或浮动

派息/分红
浮动 固定利率

股息率包括基准利率和

固定溢价两个部分，采取

分阶段调整，在一个股息

率调整期内以约定的相

同股息率支付股息，随后

每隔一定时期重置一次

18
其中：票面利率及

相关指标
无 5.20% 发行时的股息率 5.60%

19
其中：是否存在股

息制动机制
否 是



20
其中：是否可自主

取消分红或派息
是 否 是

21
其中：是否有赎回

激励机制
否 否 否

22
其中：累计或非累

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23 是否可转股 不适用 否 是

24
其中：若可转股，

则说明转换触发条件
不适用

1.当其他一级资本工具

触发事件发生时，即本行

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降至 5.125%（或以下）

时，本行有权在无需获得

本次境外优先股股东同

意的情况下将届时已发

行且存续的本次境外优

先股按照总金额全部或

部分转为 H股普通股，并

使本行的核心一级资本

充足率恢复到 5.125%以

上。在部分转股情形下，

本次境外优先股按相同

比例、以同等条件转股。

当本次境外优先股转换

为 H股普通股后，任何条

件下不再被恢复为优先

股;

2.当二级资本工具触发

事件发生时，本行有权在

无需获得本次境外优先

股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将

届时已发行且存续的本

次境外优先股按照总金

额全部转为 H 股普通股。

当本次境外优先股转换

为 H股普通股后，任何条

件下不再被恢复为优先

股。其中，二级资本工具

触发事件是指以下两种

情形的较早发生者：（1）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注 2认定若不进行转

股或减记，本行将无法生

存；及（2）相关部门认

定若不进行公共部门注

资或提供同等效力的支

持，本行将无法生存。

25

其中：若可转股，

则说明全部转股还是

部分转股

不适用 全部/部分



26

其中：若可转股，

则说明转换价格确定

方式

不适用

以审议通过本次境外优

先股发行方案的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本行 H股股票交易

均价为初始强制转股价

格，具体事宜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可转授

权）根据市场状况确定。

27

其中：若可转股，

则说明是否为强制性

转换

不适用 是

28

其中：若可转股，

则说明转换后工具类

型

不适用 核心一级资本

29

其中：若可转股，

则说明转换后工具的

发行人

不适用

30 是否减记 否 是 否

注 1：根据国有股减持相关规定由售股股东提呈发售而转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 H股股票股份。

注 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已调整更名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